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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使社会各界更加全面知悉优惠贸易协定项下享惠进出口关税政策、更加便捷了解享惠申

报流程，更加准确利用关税减让政策，推动优惠贸易协定关税减让红利精准高效直达各市场主

体，海关总署关税征管司整理了优惠贸易协定项下企业享惠指引，列明了办理流程、申报方式、

注意事项、政策依据等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本指引旨在方便享惠主体更好地知悉、利用现行自贸协定关税优惠政策，

税收执法或申请享惠的依据请以正式发布文件为准。相关内容如有更新，请以最新规定为准。

因资料整理涉及事项较多，如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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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口货物享惠申报指引 

  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货物进口时申请享惠，应该按照《关于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报

关单有关原产地栏目填制规范和申报事宜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21 年第 34 号）以及

《关于简化优惠贸易安排项下经第三方运输货物单证提交要求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24年



第 110号），申明适用协定税率、特惠税率，并提交原产地证明和其他单证。 

  一、享惠报关单填制 

  对申报适用协定税率、特惠税率的货物，进口人需在报关单相应栏目填报“优惠贸易协定

代码”、“原产地证明类型”、“原产地证明编号”、“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原产地证明对

应商品项号”等栏目。 

  （一）“优惠贸易协定代码”栏目。 

  该栏目需要填报优惠贸易协定对应的代码。各优惠贸易协定代码如下。 

  “01”为“亚太贸易协定”； 

  “02”为“中国—东盟自贸协定”； 

  “03”为“内地与香港紧密经贸关系安排”（香港 CEPA）； 

  “04”为“内地与澳门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澳门 CEPA）； 

  “07”为“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 

  “08”为“中国—智利自贸协定”； 

  “10”为“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 

  “11”为“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 

  “12”为“中国—秘鲁自贸协定”； 

  “13”为“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 

  “14”为“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 

  “15”为“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协定”； 

  “16”为“中国—冰岛自贸协定”； 

  “17”为“中国—瑞士自贸协定”； 

  “18”为“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 

  “19”为“中国—韩国自贸协定”； 

  “20”为“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 

  “21”为“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协定”； 

  “22”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23”为“中国—柬埔寨自贸协定”； 

  “24”为“中国—尼加拉瓜自贸协定”； 

  “25”为“中国—厄瓜多尔自贸协定”； 

  “26”为“中国—塞尔维亚自贸协定”； 

  “27”为“中国—洪都拉斯自由贸易早期收获安排”。 

  （二）“原产地证明类型”栏目。 

  该栏目选择原产地证书或者原产地声明，免提交原产地证明的小金额进口货物该栏默认为

空。 

  （三）“原产地证明编号”栏目。 

  该栏目填报原产地证书编号或者原产地声明序列号。小金额货物该栏填写“XJE00000”。 

  （四）“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栏目。 

  填报根据相关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管理办法确定的货物原产地。 

  （五）“原产地证明商品项号”栏目。 

  填报报关单商品项对应的原产地证明商品项号。小金额货物在该栏填报本报关单中该商品

的项号。 

  （六）填报示例。 

  1．凭编号为 ABC12345 的原产地证书进口中国—东盟自贸协定项下货物，报关单商品项对

应原产地证书的第 3项，则“优惠贸易协定”类栏目应填报为： 



优惠贸易协定代码 02 

原产地证明类型 原产地证书 

原产地证明编号 ABC12345 

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 泰国 

原产地证明商品项号 3 

  2．中国—韩国自贸协定项下小金额货物，报关单商品项第 4 项的“优惠贸易协定”类栏

目应填报为： 

优惠贸易协定代码 19 

原产地证明类型  

原产地证明编号 XJE00000 

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地 韩国 

原产地证明商品项号 4 

  二、原产地单证提交 

  进口人可以自行选择“通关无纸化”方式或者“有纸报关”方式申报： 

  （一）选择“通关无纸化”方式申报。 

  进口人在申报端以电子方式上传提交原产地证明、商业发票、运输单证和未再加工证明文

件等单证正本。以电子方式提交的原产地单证内容应当与其持有的纸质文件一致。纸质文件应

留存备查。 

  1．对尚未实现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的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口货物。通过“优惠贸易协定

原产地要素申报系统”填报原产地证明电子数据和直接运输规则承诺事项，并且在申报进口时

以电子方式上传原产地证明。进口货物具备优惠贸易协定有关原产资格、但进口人未按上述规

定以电子方式上传原产地证明的，应当在办结海关手续前，就进口货物具备优惠贸易协定有关

原产资格事宜补充申报并提供税款担保。 

  2．对已实现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的优惠贸易协定项下进口货物，无需填报原产地证明电

子数据和直接运输规则承诺事项，也无需以电子方式上传原产地证明。 

  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情况（截至 2024年 9月） 

优惠贸易协定名称 
协定 

代码 

是否实现

原产地电

子 

信息交换 

备注 

亚太贸易协定 01 是 韩国 

否 

其他

成员

国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 02 是 印度尼西亚、新加坡 

否 

其他

成员

国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03 是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

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04 是  



大陆对台湾地区部分农

产品零关税措施 
06 否  

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 07 是  

中国-智利自贸协定 08 是  

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 10 是  

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 11 是  

中国-秘鲁自贸协定 12 否  

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

关税待遇 
13 是 

孟加拉、尼日尔、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东帝

汶（在线签发的以字母“E”作为首位编号的证

书） 

否 其他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

协议 
14 是  

中国-哥斯达黎加自贸协

定 
15 否  

中国-冰岛自贸协定 16 否  

中国-瑞士自贸协定 17 否 原产地声明无需上传 

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 18 否  

中国-韩国自贸协定 19 是  

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 20 是  

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协定 21 否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协定（RCEP） 
22 是 新西兰 

否 

其他

成员

国 

  

中国—柬埔寨自贸协定 23 否  

中国—尼加拉瓜自贸协

定 
24 否  

中国—厄瓜多尔自贸协

定 
25 否  

中国—塞尔维亚自贸协

定 
26 否  

中国—洪都拉斯自由贸

易早期收获安排 
27 否  

  3. 对免提交原产地证明的小金额进口货物，无需以电子方式上传原产地证明。 

  4.以电子方式上传商业发票、运输单证和未再加工证明文件。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

《中转确认书》无需上传。 

  5.企业要如实填报货物运输中转情况、单份全程运输单证持有情况和未再加工证明文件持

有情况等直接运输承诺事项。 

  （二）选择“有纸报关”方式申报。 

  进口人在申报进口时提交原产地单证纸质文件。 



  三、出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场所内销享惠货物 

  对于出区域（场所）内销、申请适用协定税率或者特惠税率的货物，进口人应在内销时填

报报关单“优惠贸易协定享惠”类栏目并提交原产地单证，在货物从境外入区域（场所）时无

需填报。 

  四、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实施特殊保障措施的农产品 

  对在特殊保障措施实施后申报进口的在途农产品，进口人在货物实际到港后，可通过“单

一窗口”、“互联网+”平台或“掌上海关”APP登录“进口在途农产品关税税率适用证明申请系

统”录入相关信息，向海关提交有效原产地证据文件；发票、装箱单、合同；能证明运输工具

装运货物时间和到港时间的相关单证申请办理“进口在途农产品关税税率适用证明”。 

  进口人在申报适用协定税率的在途农产品时，应当在报关单“征免性质”栏目填写“997”，

“征免”栏目填写“特案”，备注栏填写原产地证据文件编号和“在途证明”编号。海关审核

通过后按“特案”方式手工输入协定税率计征税款。 

出口货物原产地证书申领指引 

  申请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货物原产地证书签证管理办法》（海关总署第 270 号

令），向海关申请办理出口货物原产地证书业务。 

  申请人登录“互联网+海关”（http://online.customs.gov.cn/）的“原产地证书签发”

或者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https://www.singlewindow.cn/），进入“海关原产地证书”

模块即可办理出口原产地证书申领业务。 

  一、企业基本信息维护 

  企业首次办理出口原产地证书申领时，先进入“企业基本信息”-“企业基本信息维护”

模块维护 12 项企业基本信息，并勾选申请人承诺。如果此前有办理过海关进出口货物收发货

人备案，可点击“同步海关企业通用资质信息”功能键同步海关企管系统的企业信息，无需再

人工录入。企业基本信息录入完成后，勾选“申请人承诺”，点击“提交”按钮，刷新界面，

当“同步状态”展示为“同步成功”则表示信息维护成功。 

  申请人应当如实维护企业基本信息，保证信息合法、真实、准确、有效。 

  二、代理申请证书 

  出口货物发货人、生产商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代理人向签证机构申请原产地证书。 

  （一）委托人维护。 

  出口商或生产商委托代理企业申请原产地证书的，应先签署授权委托书，使用电子口岸法

人卡通过“代理信息维护”-“委托人维护代理企业信息”模块维护代理企业信息，系统的委

托起始日期默认为提交日期，委托起始日期和截止日期须在授权委托书范围内，并上传授权委

托书。 

  海关接收成功后，状态为“生效”。委托人在有效期内可以终止委托，如无终止操作，委

托代理关系会在截止日期的次日零时自动失效。委托人如需委托代理企业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

的，应通过“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授权管理-代理打印授权”路径完成授权。 

  （二）代理企业维护。 

  代理企业通过“代理信息维护”-“代理企业维护委托人信息”模块完成委托人信息维护

后，可进行代理原产地证书申请操作。 

  三、原产地证书申请 

  企业基本信息维护完成后，即可进入“证书申请模块”选择证书进行证书信息填报。企业

点击所需证书图标后进入申报界面，如实准确填报原产地证书基本信息及货物信息，申请人录

入信息时应注意界面提示的各栏目录入要求。 

  确认申报信息和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后，保存信息，勾选“申请人承诺”后提交原产地

证书申请。 



  申请人提交原产地证书申请后，可通过“证书查询”中的“单据状态”查看当前审核状态。

如果原产地证书申请被退回，申请人可点击“单据状态”查看回执详情，并根据回执提示进行

操作；如果原产地证书审核通过，申请人即可进行原产地证书打印。 

  四、原产地证书打印 

  目前大部分证书制证存在两种模式，即套打制证和自助打印。 

  （一）套打模式制证。 

  企业须使用针式打印机在的空白证书上打印原产地证书，打印完成后根据要求加盖企业中

英文印章、授权人员签字，由海关签证人员加盖印章并签字。 

  （二）自助打印模式制证。 

  对于支持自助打印的原产地证书，企业使用具有自动双面打印功能的彩色打印机，在 A4

纸上自行打印原产地证书，自助打印原产地证书与套打证书具有同等效力。 

  适用自助打印的海关原产地证书种类（截至 2024 年 9月） 

证书种类 是否适用自助打印 

非优惠原产地证书 是 

亚太贸易协定原产地证书 是（韩国、印度） 

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

书 
是（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 

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协定原

产地证书 
是 

中国-智利自贸协定原产地

证书 
是 

中国-新西兰自贸协定原产

地证书 
是 

中国-新加坡自贸协定原产

地证书 
是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原产地证书 
是 

中国-冰岛自贸协定原产地

证书 
是 

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原产地

证书 
是 

中国-澳大利亚自贸协定原

产地证书 
是 

中国-韩国自贸协定原产地

证书 
是 

中国-格鲁吉亚自贸协定原

产地证书 
是 

中国-毛里求斯自贸协定原

产地证书 
是 

RCEP原产地证书 
是（泰国、日本、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马

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 

RCEP背对背原产地证书 
是（泰国、日本、新加坡、新西兰、澳大利亚、韩国、马

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 



中国-尼加拉瓜自贸协定原

产地证书 
是 

中国-厄瓜多尔自贸协定原

产地证书 
是 

中国-塞尔维亚自贸协定原

产地证书 
是 

中国-洪都拉斯早期收获安

排原产地证书 
是 

转口证明书 是 

加工装配证书 是 

烟草真实性证书 是 

  选择使用自助打印功能的企业，在首次申请原产地证书前需上传企业印章及申报员签名，

并完成授权。申请人须使用电子口岸法人卡登录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原产地证书自

助打印”-“印章管理”模块，上传印章及签名。 

  完成该操作后，申请人进入“授权管理”-“印章签名授权”模块，在已上传的印章及签

名中选择默认印章及签名完成授权。 

  五、原产地证书归档 

  套打证书签发完成后，海关会对套打证书进行归档。自助打印证书，打印成功当天晚上，

系统会进行自动归档。 

  已归档证书，可以在出口原产地证书核查系统（http://origin.customs.gov.cn）或“掌

上海关”APP（路径为：“服务-通关物流-CO/Approved Exporter Search”），通过输入证书号

和发票号查询到证书信息。 

  自助打印证书可扫描证书右上角二维码显示出口原产地证书核查系统上的证书信息，已经

实施原产地电子信息交换的证书，已归档证书电子数据会传输到货物目的国/地区。 

  六、原产地证书补发 

  申请补发证书时，申请人在原产地证书申请界面点击“随附单据”，并上传提单等货运单

据。签证机关审核合格后予以补发原产地证书，并加注补发字样。对于退运货物或者无法核实

原产地的货物，签证机关不予补发原产地证书。 

  七、原产地证书的更改与重发 

  （一）更改证书。 

  1.原证书可以交回。企业可通过“证书查询”模块中的“更改证”向原签证机关申请签发

新的原产地证书，并交回原证书正本，签证机关审核合格后予以签发。 

  2.原证书无法交回。企业通过“证书查询”模块中的“更改重发证”向原签证机关申请签

发新的原产地证书，签证机关审核合格后予以签发，同时在新证书上注明原证书作废。 

  3.手工更改。申请在原证书上更改的，签证机关审核后在原证书上更改，在更改处签名并

加盖签证机关印章。 

  （二）重发证书。 

  原产地证书正本遗失或者损毁的，申请人可在原证书有效期内申请原证书的经认证真实副

本。签证机关审核后予以签发，加注重发字样并注明原证书作废。 

  八、原产地预先核实 

  在申请原产地证书前，出口货物生产企业可在“原产地预先核实”模块如实准确地填写货

物原材料、零部件和加工工序等信息，并向所属海关提交原产地预先核实申请，以预先确定货

物原产地或者是否具备相关优惠贸易协定项下原产资格。 



  九、核查互动 

  如海关需企业进一步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企业可通过“核查互动模块”按要求上传。 

  如原产地证书项下出口货物在目的国/地区申报进口时享惠受阻的，申请人可登录中国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进入“享惠受阻协调模块”，发起享惠受阻协调申请。海关将根据具体情

况与进口国（地区）有关部门开展通关协调。 

  申请享惠受阻协调前需先将原产地证书与货物出口报关单关联。证书与报关单可在“海关

原产地证书”-“出口报关单补录”模块进行关联。 

   

经核准出口商操作指引 

  企业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54 号）以及

《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经核准出口商管理办法〉相关事项的公告》（海关总署公告

2021 年第 105 号），向海关申请经核准出口商认定。 

  一、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申请 

  企业通过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https://www.singlewindow.cn/）的“经核准出口商管

理信息化系统”申请。填写“基本情况”、“主要出口原产货物情况”、“申请人承诺”。 

  企业应在“附件信息”栏上传相应的电子文档（可上传的文件类型包括 PDF、JPG、PNG，

单个文件大小须控制在 3M 以内），上传完成后发送至海关审核。 

  点击“查看回执”，可查看企业当前的回执情况。点击“查看海关文书”，可预览或下载海

关发送的文书信息。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有效后，点击“下载认定申请书”，可下载认定申请书。 

  二、货物信息提交 

  经核准出口商认定有效后，需要进行经核准出口商货物信息的提交操作，才能开具声明。

企业在“经核准出口商货物信息提交”栏目中可进行货物信息的新增、删除等操作。 

  经核准出口商认定申请模块中填写的“主要出口原产地货物情况”不能替代“经核准出口

商货物信息”。 

  三、经核准出口商信息变更 

  经核准出口商信息变更功能仅可以变更附件信息，如需变更企业基本情况，请前往“单一

窗口”企业资质系统中修改。企业在“信息变更”菜单可以进行变更操作。 

  在经核准出口商信息变更页面，点击“查看回执”按钮查看回执信息，也可以点击“查看

海关文书”，预览或下载海关文书。 

  四、经核准出口商续展申请 

  经核准出口商认定后，在三年有效期届满 3 个月内可进行经核准出口商续展申请的操作。 

  企业在“经核准出口商续展申请”菜单发起续展申请，若当前日期距离有效截止日期大于

3 个月则不可进行续展操作。 

  五、经核准出口商注销申请 

  如企业需注销经核准出口商，点击“注销申请”菜单可发起注销申请。企业需在录入注销

原因后点击“注销申请”，确认后即可向海关提交注销申请。 

  六、原产地声明开具 

  企业可以开具的原产地声明包括：RCEP、RCEP 背对背原产地声明以及中国-冰岛、中国-瑞

士、中国-毛里求斯、中国-新西兰、中国-塞尔维亚等自贸协定原产地声明。 

  根据业务需求，企业可在“原产地声明”菜单中的“声明开具”模块中开具相关原产地声

明。 

优惠贸易协定原产地管理办法一览表 



编

号 
协定名称 原产地管理办法 

1 亚太贸易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亚太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

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77号） 

2 中国-东盟自贸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全面经

济合作框架协议〉项下经修订的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

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136号） 

3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

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货物贸易协议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公

告 2018年第 214号） 

4 

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

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货物贸易协议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公

告 2018年第 213号） 

5 
中国-巴基斯坦自贸

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共

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

署令第 162号） 

6 中国-智利自贸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智利共和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

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号） 

7 
中国-新西兰自贸协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西兰政府自由贸

易协定〉项下经修订的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公

告 2022年第 32号） 

8 
中国-新加坡自贸协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

自由贸易协定〉项下经修订的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

总署公告 2019年第 205号） 

9 中国-秘鲁自贸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秘鲁共和国政府自

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86号） 

10 
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

惠关税待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最不发达国家特别优惠关税待遇进口货

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31 号） 

11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

架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项下进出口

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00号） 

12 
中国-哥斯达黎加自

贸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哥斯达黎加共和国

政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

令第 202号） 

13 中国-冰岛自贸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冰岛政府自由贸易

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22号） 

14 中国-瑞士自贸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瑞士联邦自由贸易协

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23号） 

15 
中国-澳大利亚自贸

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政府自由

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28

号） 



16 中国-韩国自贸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韩民国政府自由

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29

号） 

17 
中国-格鲁吉亚自贸

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格鲁吉亚政府自由

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公告 2017

年第 61号） 

18 
中国-毛里求斯自贸

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毛里求斯共和国政

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 （海关总署

公告 2020年第 128号） 

19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

系协定（RCEP）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项下进出口

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255号） 

20 
中国-柬埔寨自贸协

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自

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署公告

2021年第 107号） 

21 
中国-尼加拉瓜自贸

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尼加拉瓜共和

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

署公告 2023年第 190号） 

22 
中国-厄瓜多尔自贸

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厄瓜多尔共和

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

署公告 2024年第 46号） 

23 
中国-塞尔维亚自贸

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塞尔维亚共和

国政府自由贸易协定〉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管理办法》（海关总

署公告 2024年第 74号） 

24 
中国-洪都拉斯自贸

协定早期收获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洪都拉斯共和

国政府关于自由贸易协定早期收获的安排〉项下进出口货物原产地

管理办法》（海关总署公告 2024年第 111 号） 

 


